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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县盘安镇污水收集处理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 682号）和《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2022年 5月 21日，庄浪县盘安镇

人民政府组织召开了庄浪县盘安镇污水收集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会议，验收组由庄浪县盘安镇人民政府（建设单位）、甘肃泾瑞环境监测

有限公司（验收监测表编制单位）及 3名特邀专家代表组成。

验收小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

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批复文件等要求，对庄浪县盘安镇污水收集处

理工程建设与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

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新建处理规模为 50m3/d地埋式污水处理站一座，污水采用“提栏

格珊+调节池+A/O生物池+一体化MBR膜生物反应器+次氯酸钠消毒”工

艺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表 1中一级 A标准后排入清水河。项目配套建设 2.3km

污水收集管网。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9年 3月，庄浪县盘安镇人民政府委托平凉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编制《庄浪县盘安镇污水收集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9年 4月，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庄浪分局以《关于庄浪县盘安镇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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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收集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庄环字﹝2019﹞70号）文件

对项目做出了批复；

2020年 3月，由甘肃晟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始施工；施工监理单

位为甘肃恒伟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3月，项目完成调试工作，污水站正常运行。

2022年 5月，委托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产生的污染

物进行检测，并编制了此验收监测报告表。

（三）工程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458.0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26.9万元，占项目总

投资的 49.53%。

（四）验收范围及验收标准

本次验收范围为庄浪县盘安镇污水收集处理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为 50m3/d及配套建设污水收集管网 2.3km。

本次验收标准执行：

1.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运营期恶臭污染物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中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4中的二级标准，具体见表 1；
表 1 城镇污水处理厂废气排放标准 单位（mg/m3）

控制项目 NH3 H2S 臭气浓度（无量纲） 甲烷（厂区最高气体浓度%）

二级标准 1.5 0.06 20 1

2.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废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表 1中的一级 A标准，具体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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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镇污水处理厂废水排放标准 单位（mg/L）
项目 pH CODCr BOD5 SS NH3-N TN

标准值 6~9 50 10 10 5（8） 15

项目 TP 石油类 动植物油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粪大肠杆菌

（个/L） 色度

标准值 0.5 1 1 0.5 103 30
注：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

3. 噪声排放标准

运营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1类标准。

表 3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1类标准 55 45

4. 固体废物排放标准

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中的相关要求。

二、工程变更情况

（1）项目环评设计工艺为“格珊+调节池+A2O生物池+一体化MBR

膜生物反应器+次氯酸钠消毒”工艺处理，实际建设过程中采用“提栏格珊

+调节池+A/O生物池+一体化MBR膜生物反应器+次氯酸钠消毒”工艺处

理，通过检测出水水质能够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表 1中一级 A标准。

（2）污泥池环评设计要求建设 31.5m3，实际设计建设大小为 3.75m3，

通过咨询设计施工单位，该污水处理工艺，污泥产生量为 3m3/a，因此，

污水处理站监管单位在管理过程中每年对污泥池进行一次清掏，污泥池的

大小能够满足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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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环评设计阶段计划新建变配电室 1间，建筑面积 30m2；实

际建设过程中未建设配电室，于电力接点处设置配电箱一个，该配电箱能

够满足污水处理站运行要求。

（4）项目环评设计阶段计划采用当地农村饮水工程供给污水处理站

生活用水，在冬季采用电暖设备供暖，生活垃圾收集后运至乡镇指定的生

活垃圾收集点；实际建设过程中，监管单位采用电子监控和人工定期巡查

的方式管理，现场不设办公管理场所。因此，本项目不需要生活用水的供

给，不需要采用电暖设备供暖，无生活垃圾产生。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

项目营运期间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污水处理构筑物及污泥池产

生的恶臭和厌氧过程中的甲烷。

通过检测项目，恶臭主要污染物硫化氢、氨、臭气浓度、甲烷均达标

排放，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

限值要求。对周边换进影响较小。

（2）废水

现场不设办公管理场所，不需要生活用水的供给，无生活污水产生。

污水处理站收集的生活污水采用“提栏格栅+调节池+A/O反应池+MBR膜

生物反应器+次氯酸钠消毒”工艺处理，经过对排放口废水中 20项因子的

检测，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表 1中一级 A标准后排入清水河。

（3）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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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噪声主要产生于潜污泵、搅拌器、污泥泵等，通过检测均能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限值（昼

间≤55dB(A)，夜间≤45dB(A)），对声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是粗、细格栅、沉砂池产生的沉淀物、污泥。

（1）沉砂、格栅渣：集中收集，定期送至庄浪县垃圾填埋场处置，

目前暂未产生。（2）污泥：经污泥池收集后由罐车定期拉运至庄浪县污

水处理厂进行脱水干化处理，运距约12km，处理后污泥定期至庄浪县生

活垃圾填埋场处置。截止验收期间，项目未产生污泥。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污水处理站收集的生活污水采用“格栅+调节池+A/O反应池+MBR膜

生物反应器+次氯酸钠消毒”工艺处理，通过对污水处理厂污水进出、口

水量进行检测，对污水处理厂污水进出、口水质进行检测，计算设施去除

效率如下：

表4 污染物处理效率情况统计结果

序号 检测项目 进口平均浓度（t） 出口平均浓度（t） 处理效率

1 化学需氧量 0.00845 0.00092 89%

2 氨氮（以 N计） 0.00123 0.00011 91%

3 总氮（以 N计） 0.00139 0.00052 63%

4 总磷（以 P计） 0.00016 0.000013 92%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经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17~18日对项目废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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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废气、厂界噪声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如下：

（1）废气

项目营运期间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污水处理构筑物及污泥池产

生的恶臭和厌氧过程中的甲烷。

通过检测项目，恶臭主要污染物硫化氢、氨、臭气浓度、甲烷均达标

排放，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

限值要求。对周边换进影响较小。

（2）废水

项目经过对排放口废水中 20项因子的检测，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 1中一级 A标准后排入

清水河。

（3）噪声

通过检测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1类标准限值（昼间≤55dB(A)，夜间≤45dB(A)），对

声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是粗、细格栅、沉砂池产生的沉淀物、污泥。

（1）沉砂、格栅渣：集中收集，定期送至庄浪县垃圾填埋场处置，

目前暂未产生。

（2）污泥：经污泥池收集后由罐车定期拉运至庄浪县污水处理厂进

行脱水干化处理，运距约12km，处理后污泥定期至庄浪县生活垃圾填埋

场处置。截止验收期间，项目未产生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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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均可达到相应的执行标准中的

相关标准限制要求，项目运营期间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 682号）和《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验收小组认为：庄浪县盘安镇

污水收集处理工程运行期废气、废水、噪声、固废治理措施落实了相应的

污染防治措施，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本工程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本落

实了环评报告书及批复的要求，验收组建议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

七、专家组要求及建议

1、建立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操作规程，配备专业环保技

术人员管理各项环保设施运行及制度建设，并在运行过程中健全相关环保

制度管理，建立环保档案、台账，专人管理，保证污染治理设施长期稳定

正常运行。

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1：庄浪县盘安镇污水收集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人员信息表。

庄浪县盘安镇人民政府

2022年5月22日


